
“谢谢调解员们， 工资

终于拿到手了！ 我们已经坐

上回乡的火车了， 这次可以

过个舒心的春节了！” 电话

那头， 农民工拿到“血汗

钱” 后， 难掩喜悦之情， 向

调解员连连致谢。

人民城市人民建。 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时十分关

心城市建设者的生活状况，

提出做好公共服务供给的新

期待。 近期， 多部门联手，

借助司法所、 派出所、 律师

事务所“三所联动” 平台，

合力化解了一起因工程款拖

欠引发的农民工讨薪纠纷，

将一触即发的矛盾成功遏制

在萌芽状态， 收到很好的政

治效果、 社会效果和法律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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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要求返还费用

66 岁的李女士是一位外籍华人。

她表示， 因为看到了上海某医院的医

疗美容广告， 动起了美容的念头。 在

经过咨询后， 她花了 2 万元进行了脸

部埋线整形手术。 然而， 令李女士失

望的是， 她感觉手术的效果并未达到

预期。 经过进一步了解到， 该医院已

经被卫监部门查实， 涉嫌虚假广告。

此后， 李女士开始与该医院交

涉。 在回国前， 该医院退还了李女士

手术费用 1 万元。 但回国后， 李女士

仍对院方未退还全部手术材料费用耿

耿于怀， 她甚至表示， 如果医院不退

还全部材料费用， 就找媒体曝光。 医

院则表示已经有过协议赔偿行为， 坚

持以司法途径解决， 不愿意再与李女

士沟通。

协商无果后， 李女士致电求助医

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以下简称

“医调委”） 第三方调解平台， 由于双

方之前已私下签订过协议， 并且李女

士无相关发票， 凭证不全， 案件调解

的推进阻力较大。

李女士认为， 卫监部门已经证实

某医院虚假广告在先， 既然手术费用

已退， 那么材料费用也必须全部退

还。 此前签订协议是由于回国时间紧

急， 未做过多思考。 回国后细思， 明

显是医院的问题， 因此要求医院全部

退还材料费用 2 万元整。

越洋调解 化解矛盾

首先， 医调委了解了长宁区卫监

查处某医院虚假广告的事实； 其次，

审阅了医患双方签订的相关协议； 最

后， 验证了当时李女士与某医院的转

账凭据。

调解员发现， 李女士身在国外，

医院在国内， 缺乏当面沟通与协商的

条件。 而且此前双方已经签订过一份

协议， 一方重新主张赔偿款项， 难免

对彼此的信任度降低。

为此， 调解员依照之前梳理过的

问题， 制定了调解方案并展开协调，

与李女士保持积极有效地沟通， 电

联、 电邮、 传真资料， 克服了中美两

地的时差， 利用下班时间跟李女士沟

通案情， 疏导李女士的情绪， 引导李

女士要抱着正面积极的态度去解决这

件事情。 几个月的时间， 李女士也看

到了调解员的认真以及努力， 对调解

员的认同感也提升了， 特别愿意倾听

调解员的意见以及看法。

对于医院， 调解员也指出了该医

院的问题以及不足。 医院也意识到了

问题， 并且感慨当初签订的协议问题

较多， 下次如果有问题也一定要在医

调委这个平台上来解决。

正当双方准备签订协议时， 又出

现了一个新问题———当事人李女士无

法来中国亲自签订协议。 调解员提出

李女士在国内是否有信任的人， 可以

指定代理人来代理李女士签订协议。

就此， 长达近半年之久的涉及虚假广

告的医疗纠纷案件， 在一次次的越洋

电联、 邮件沟通， 以及牵线搭桥下，

终于彻底地协调解决了。

经过人民调解员的反复劝说疏

导， 双方最终就纠纷处理达成了一致

意见， 在调解员主持下签订了人民调

解协议书， 约定由医院退还李女士全

部手术材料费用。 对此， 李女士还特

意写来了一封长邮件给调解员， 表达

了对人民调解员的感谢， 以及对医调

委工作的认可。

【案例点评】

特殊的地域因素以及纠纷的本身

问题， 本例纠纷调解时间较长， 并且

当事人多次上访， 在调解初期也表现

出了相当急躁的情绪， 与院方的沟通

也存在信任的问题， 故导致这个案件

几近终止。 调解过程中， 要积极找寻

双方的诉求， 形成调解基础。 李女士

本意图对某医院进行曝光， 由此双方

形成对立情绪， 协调申请人这样的行

为对形成共识达成和解没有益处， 反

而会激化双方对抗情绪。

面对地域上不便的问题， 调解员

克服了申请人不在我国国内， 提出代

理的方式签订调解协议， 避免了双方

因为程序上的问题对调解结果的形成

久拖未决。

调解员在整个过程中， 制定了详

尽的计划， 有理有据地说服了双方当

事人， 充分发挥了人民调解的作用，

最终以公平、 公正的态度， 使双方达

成了一致意见， 成功地调处了该起棘

手的医患纠纷。

近年来， 不少爱美人士

越来越青睐医疗美容， 但部

分消费者因美容整形未达到

预期效果或术后产生不良反

应而提起的诉讼也日渐增多。

长宁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

员会近期成功调处了一起医

美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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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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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颖婷

一张急切的

“讨薪工单”

去年 11 月， 上海市长宁区

程家桥街道城运中心持续接到

“12345” 发来的农民工讨薪工

单， 便转交事务受理中心劳动争

议调解中心调处。 经了解， 讨薪

工人系王满小区电梯加装施工人

员， 因分包方与施工队就竣工整

改存在分歧， 迟迟未支付剩余工

程款， 导致施工方无法正常结算

工人劳务报酬， 讨薪无望的农民

工频繁拨打“12345” 维权， 聚

集围堵分包方负责人。 中心接收

任务后进行调解， 终因差距过大

未成功。 春节前农民工讨薪纷争

事关社会稳定， 中心又将该起棘

手纠纷移交司法所调处。

司法所研判后， 觉得有调处

成功可能。 但该纠纷涉及两层法

律关系， 即分包方与施工方的工

程履行关系和施工方与工人劳动

报酬支付关系， 应为两起关联纠

纷， 欠薪的解决取决于工程款的

结算， 故调解的方向转为首先要

调处分包方与施工方的矛盾。 其

后， 街道调委会多次组织调解，

但是双方当事人始终各执一词，

无法达成共识。

谈判陷入僵局

多部门参与调解

调解陷入僵局， 司法所提请

三所联动平台， 再次启动该起纠

纷的调解， 并探索“三所联动

+” 模式， 引入街道加梯办参与

调处。

1 月 17 日， 在司法所的牵

头下， 街道调委会召开有双方参

加的调解会。 调解员、 民警、 律

师及街道加梯专班负责同志分

别从自己的业务角度， 耐心宣

讲法律政策， 希望双方在符合

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妥善解决矛

盾， 避免因工程款延迟支付引

发讨薪等次生矛盾， 从而影响

辖区社会安定。

情理法交融

放下心结

在各方疏解下， 分包方和

施工方放下心结， 同意就分歧

进行协商。 调解员也在律师指

导下， 当场草拟调解协议书，

交双方讨论修改通过。

最终达成如下一致： 分包

方应在协议签订次日将剩余工

程款的 80%打到施工方账户； 余

下的 20%作为整改保证金于工程

验收合格次日支付。 其间， 施

工方应尽快按照要求在验收之

日前完成整改。 双方签订协议

后， 民警再次提醒施工方收到

款后， 即刻发放拖欠工人的劳

务报酬。 并警告支付报酬是其

应履行的法定义务， 如下次再

有用拖欠报酬形式绑架催讨工

程款行为， 将依法追究法律责

任。

随后， 调解员在回访时得

知讨薪的农民工已顺利拿到了

应得的劳务报酬， 开开心心启

程回家过年了。

电话中， 农民工再三感谢

街道等各方的帮助， 也对先前

的过激举动进行了道歉， 表示

以后要通过合法手段维权。

该起纠纷是程家桥街道

“三所联动” 机制建立后又一件

成功调解的纠纷， 是一次“枫

桥经验” 在基层的生动实践。

农民工讨薪事件圆满画上句号，

城市建设者的合法权益得到维

护， 有力彰显了人民城市的法

治温度。

基层调解 三所联动


